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安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失业调控补贴审批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我市失业调控补贴政策,防范失业保险基金使用风险，进一步优化提升我市营商环境，根据陕西省人社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调控工作的通知》（陕人社〔2011〕94号）和《关于调整失业调控补贴资金审批权限的通知》（陕人社发〔2015〕45号）精神，结合市编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关于进一步落实“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工作的通知》（市编办发〔2018〕86号）要求，现就规范我市失业调控补贴审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贴政策
(一)补贴对象。我市参保单位通过内部培训主动扩大就业岗位吸纳人员、进行转岗培训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符合条件的，给予参保单位失业调控政策补贴。
(二)补贴标准。通过转岗培训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单位，每培训安置一名职工给予培训补贴600元和安置补贴500元。通过内部培训主动扩大就业岗位吸纳人员的单位，除给予以上两项补贴外，每名职工再给予100元的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参保单位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
二、申报条件
享受失业调控政策补贴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三年，能够足额缴纳或补缴失业保险费的参保单位；
（二）职工队伍稳定，上年度领取失业金人数不超过上年度12月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的10%；
（三）能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的转岗培训或入职培训，并自觉接受政府网上监管的参保单位；
（四）能够妥善安置待岗参保职工或新吸纳人员的参保单位。
三、申报程序
失业调控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财政部门配合，按照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由参保单位通过西安政务服务网向失业保险关系所在的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初审后，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照审批权限提出审批意见并向社会公示，审批结果无异议后进行补贴资金拨付。在失业调控补贴审批过程中，市财政局进行全程监督，并采取抽查形式对失业调控补贴审批结果进行复核。
失业调控补贴资金总额30万元以下的，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资金总额在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的，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失业调控补贴资金审批权限的通知》（陕人社发〔2015〕45号）要求，由市政府审批。
具体审批流程详见附件1。
四、申报资料
(一)申报单位《失业调控补贴诚信承诺书》（电子照片）；
(二)转岗培训监管相关电子资料；
  （三）《失业调控补贴审批表》（由单位在网上填写信息，审批系统自动生成）。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失业调控是稳定就业岗位的重要措施。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规范失业调控补贴审批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注重沟通协调，层层夯实责任，积极推进办事材料目录化、标准化、电子化，努力实现失业调控补贴申请“最多跑一次”。
（二）准确把握政策，严格审核条件。失业调控补贴是对参保单位稳岗工作的“事后补贴”。各单位要准确把握失业调控补贴的实施范围、申请条件、审批流程，严格区分与企业稳岗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的差异。其中，“主动扩大就业岗位数”以前两个年度最后一天参保人数之差来确定；职工分流安置以参加失业保险数据为准；职工转岗以申报单位《失业调控补贴诚信承诺书》为准。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失业调控补贴是我市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单位要围绕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这条主线，结合开展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方案的落实，把失业保险政策宣讲范围从参保企业扩大到所有参保单位，并采取“送政策、送信心、送服务”等形式，让更多的参保人员全面了解失业保险“保生活、稳岗位、促就业”的各项政策，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积极申领失业调控补贴。
（四）加强监督检查，严肃问责追究。失业调控补贴涉及面广、资金量大，监督检查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对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指导，定期检查、跟踪抽查转岗培训情况和失业调控补贴使用情况，对于责任不落实、工作进展慢的，要及时更正或通报批评。各单位要加强失业调控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并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
此通知印发后，西安市人社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调控工作的通知》(市人社发〔2013〕11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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